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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 

穗劳人仲案〔2023〕684 号 

申请人：聂建伦，男，汉族，1988 年 2 月 14 日出生，住址：

河北省石家庄市。 

    被申请人：中国广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

州市越秀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喻东风。 

委托代理人：刘志鹏，男，该公司员工。 

委托代理人：郭展平，女，该公司员工。 

案由:劳动报酬、解除劳动合同、工作时间及休假。 

申请人聂建伦诉被申请人中国广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

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了开庭审理，申请人聂

建伦、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刘志鹏、郭展平到庭参加了庭审。本

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2022年5月26日至

2022年9月15日的工资77500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

经济补偿金87500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2021年8月12日至2022

年9月15日年休假工资27500元、2022年6月至9月在岗期间电话费

补贴1149.57元、2022年10月3日至13日隔离期间工资4166.67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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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相关情况 

本委查明情况： 

一、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签订情况：申请人于 2022 年 9 月

20 日签订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》，该协议书抬头处甲方为中国

广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沙特分公司、乙方为聂建伦（即

本案申请人）、丙方（代付方）为中国广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

限公司（即本案被申请人），协议书甲方落款处并未加盖“中国

广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沙特分公司”字样印章。该协议

书的主要内容为：甲乙双方于2019年 5月15日签署《雇佣合同》，

2019 年 11 月 1日签署《劳动合同》（沙特人社部备案合同），现

因不可抗力，导致上述合同无法履行；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同意

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解除双方签订的雇佣合同及劳动合同（沙

特人社部备案合同），甲乙双方劳动关系于2022年9月1日终止；

甲方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乙方支付 89528.84 元，甲

方委托丙方在中国国内代为支付;乙方完全清楚有关劳动法律法

规关于经济补偿、赔偿金、劳动报酬、加班工资、奖金津贴、带

薪休假工资、医疗补助金、社会保险待遇等的规定以及具体的计

算标准和计算方法，乙方愿意选择通过协商方式签订本协议书终

局解决并且对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金额无异议；甲乙双方因劳动

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在本协议项下全部义务均于履行完毕之日

全部结清，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或其他纠纷，乙方承诺不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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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任何理由、在任何时候、以任何方式向甲方或甲方关联公司提

出任何要求或作出任何有损甲方或甲方关联公司声誉的事情。 

二、申请劳动仲裁日期：2022 年 12 月 12 日，申请人向本

委申请劳动仲裁。 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 

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申、被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。 

申请人主张，其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入职中国广州国际经济

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沙特分公司，与该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，劳动

合同期限为 2019 年 5 月 25 日至 2021 年 5 月 24 日，但其持续为

该公司工作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；其月工资标准为人民币 25000

元，另有每月 160 沙特里亚尔话费补助；其 2019 年 5 月至 2022

年 1 月间工资由中国广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沙特分公

司于每月初发放，发放形式为：将 25000 元人民币按照当月人民

币兑换沙特里亚尔的汇率折算成沙特当地货币沙特里亚尔，在沙

特发放；2022 年 2 月至 5 月期间工资由被申请人发放；被申请

人亦按照 5000元/月标准发放了其 2022年 6月至 2022年 8月的

部分工资，合计发放 15000 元人民币；2022 年 9 月 15 日，中国

广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沙特分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；

其与中国广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沙特分公司 2019 年 5

月 25 日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，被申请人是中

国广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沙特分公司的母公司，并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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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广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沙特分公司由被申请人授

权成立，中国广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沙特分公司的法定

代表人王文东由被申请人授权担任，所以，被申请人理应为其子

公司的违法辞退行为承担责任，被申请人也应认可其授权人签署

的欠薪文件等，因此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本案仲裁请求。 

被申请人主张，其与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，申请人与境外

主体签订了《统一雇佣合同》，合同期限为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

起至约定工作完成时终止，应按沙特阿拉伯当地法律规定执行，

被申请人不清楚申请人与境外主体之间的雇佣情况，但根据申请

人提供的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》，申请人与境外主体之间于2022

年 9 月 1 日解除雇佣关系；2022 年 2 月至 8 月期间，其受境外

主体委托代为向申请人支付费用，但不清楚该费用是否为工资；

该代付行为不构成劳动关系，也不构成其承担用人单位义务的依

据；申请人与境外主体之间的雇佣关系，不适用国内劳动法规定，

不适用国内支付经济补偿金、隔离期间工资相关规定，应当按沙

特阿拉伯当地法律法规执行；境外主体注册于境外，拥有注册资

本，其资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，且申请人也确认境外主体是

子公司；根据申请人提供的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》，申请人与

境外主体双方协商确定最终解决方案，其仅属于代付方，申请人

要求其直接承担用人单位责任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。 

本委认为，根据申请人的主张及提交的证据显示，申请人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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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注册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企业签订劳动合同，合同履行地在

沙特阿拉伯王国，申请人亦确认其系与注册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的

企业存在劳动关系。从申请人提交的证据《出国劳务雇佣合同》

显示，该合同中的落款盖章单位名称并非“中国广州国际经济技

术合作有限公司沙特分公司”而系显示外国文字字样的印章。申

请人签署的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》的甲方落款亦未显示有“中

国广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沙特分公司”字样印章，因此，

申请人的主张不足以证明其入职到中国广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

有限公司沙特分公司，而理应系入职注册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企

业。故此，本委采纳被申请人的主张，确认本案当事人双方不存

在劳动关系。同时，申请人的用人单位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

的企业，劳动合同履行地亦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。申请人与

该企业在当地因劳动用工发生的争议纠纷应当向当地有管辖权

的部门主张权利或按照双方的约定处理。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

存在劳动关系，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》亦仅约定被申请人为协

议约定款项的代付方，而非劳动关系履行主体。因此，无论被申

请人与该企业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被申请人均非本案的适格主

体，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与非中华人民共和

国境内的企业用工期间产生的工资、经济补偿金、年休假工资、

电话费补贴、隔离期间工资的仲裁请求，属于请求主体错误，本

委依法不予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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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决结果 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 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 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撤销裁决。 

 

 

仲  裁  员：陈 晶 兰   

  

 

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

 

 

书  记  员：胡 培 培  

 


